營建組



用水核備
1.
申請時機

園區事業單位確定用水地點後，提送用水計畫書或用水核備簡表，送本局核備，俾利供水。

2. 內容說明

為了解廠商用水狀況及總量管控。

3.
應備文件
(1)用水計畫書2份或用水核備簡表1份

(2)相關附件請詳閱「用水計畫書撰寫說明文件」
4.
申請資格或要件
已通過入區審核之園區事業

5.
主辦單位

營建組

6. 規費及其他事項

無

7.
相關法規

(1)
科學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

(2)
經濟部水利署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

(3)
環評相關規定
8.
流程圖














申請書及應備文件





寄送至預審信箱預審





修正計畫書





未通過





管理局審核





通過





正式發文完成申請





3~5個工作天





管理局發文核備








SPA-SOP



